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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11

证券简称：必康股份 公告编号：

2018-173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变更公司名称、住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公司中文名称变更为：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变更为：YanAnBicon� Pharmaceutical� Listed� Company

2、公司证券简称、证券代码保持不变，仍为“必康股份” 、“002411”

3、相关变更事项的生效日期为：2018年10月17日

一、公司名称及住所变更的说明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9月16日、10月11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七会议、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住所的议案》、《关于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对公司名称及住所进行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9月18日、

10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名称及住所等变更前后说明如下：

变更前 变更后

公司名称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JiangSuBicon�Pharmaceutical�Listed�Company YanAnBicon�Pharmaceutical�Listed�Company

住所 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黄海三路12号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新区创新创业小镇E区

二、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情况

公司于2018年10月16日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由延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变更后的《营业执照》主要信息如下：

名称：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007448277138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新区创新创业小镇E区

法定代表人：谷晓嘉

注册资本：拾伍亿叁仟贰佰贰拾捌万叁仟玖佰零玖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中药材收购； 药品的生产及自产品的销售；７－氨基－３－去乙酰氧基头孢烷酸

（7-ADCA）、５,５－二甲基海因及其衍生产品、三氯吡啶醇钠、六氟磷酸锂、锂电池隔膜、高强高模聚

乙烯纤维、无纬布及制品、盐酸、氟化氢（无水）、氢氟酸、苯乙酸、氯化铵、硫酸铵、硫酸吡啶盐、塑料制品

的生产及自产品销售（上述产品的生产、销售需按环保审批意见执行）；化工设备（压力容器除外）、机械

设备制造、安装；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

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公司名称及住所变更原因说明

鉴于公司核心业务主要经营地为陕西省， 为准确的反映公司实际业务， 并根据公司未来发展的需

要，因此公司进行变更公司名称、住所。

四、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此次仅变更公司名称及住所， 公司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保持不变， 仍为 “必康股份” 、

“002411” 。

特此公告。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3683

证券简称：晶华新材 公告编号：

2018-052

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2,800,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10月22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7]1731号）核准，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晶华新

材”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1,670,000股，发行后总股本126,670,000股。 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的31,670,000股A股股票自2017年10月2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总股本为95,000,000股，首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为126,670,000股，其中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1,67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95,000,000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本次

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为：上海淞银财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淞银财富” ）、郑钟南、

詹娟，该部分限售股合计为12,800,000股，将于2018年10月22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17年10月20日，公司A股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总股本为126,670,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为31,67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95,000,000股。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上市公司未发生因分

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

份限售的股东作出的承诺如下：

1、公司股东淞银财富、郑钟南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本公司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自上述锁

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减持的，每年减持的股票数量不超过锁定期满时本人/本公司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总数（按送股、转增股本或增发股票后的股份总数计算）的50%，减持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

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本人/本公司减持公司股份前（且保持持股5%以上

的），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公司进行相关公告。

2、公司股东詹娟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截止公告日，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所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和

《上海证劵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

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

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晶华新材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2,800,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10月22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单位：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单位：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1 淞银财富 7,000,000 5.53% 7,000,000 0

2 郑钟南 5,000,000 3.95% 5,000,000 0

3 詹娟 800,000 0.63% 800,000 0

合计 12,800,000 10.10% 12,800,000 0

注：上述比例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存在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形成。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0,816,000 -7,000,000 3,816,000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84,184,000 -5,800,000 78,384,0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95,000,000 -12,800,000 82,20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A股 31,670,000 12,800,000 44,47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1,670,000 12,800,000 44,470,000

股份总额 126,670,000 0 126,670,000

八、上网公告附件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解禁上

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7日

股票代码：

601021

股票简称：春秋航空 公告编号：

2018-058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份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9月份主要运营数据情况如下：

一、本月机队情况

本月无新增飞机。

截止本月末，公司共运营80架空客A320飞机，其中自购飞机40架，融资性租赁飞机1架，经营性租赁

飞机39架。

二、本月主要新增航线情况

本月主要新增航线：浦东=广州（天天班）、宁波=井冈山=重庆（周246）。

三、本月运营数据主要情况

指标 当月数据 环比 同比 当年累计 同比

运力

可用吨公里数(万吨公里) 31,298.38 -4.35% 21.59% 278,721.63 16.11%

国内 20,453.50 -3.36% 17.66% 182,631.88 14.50%

国际 9,834.83 -5.96% 27.92% 87,236.15 19.76%

地区 1,010.05 -8.11% 51.01% 8,853.61 14.82%

可用座公里数 (万人公里) 327,028.36 -4.36% 22.00% 2,910,605.07 16.66%

国内 213,419.68 -3.25% 17.97% 1,902,514.44 14.89%

国际 103,031.65 -6.15% 28.50% 915,546.72 20.65%

地区 10,577.03 -8.47% 52.00% 92,543.92 15.49%

可用货邮吨公里数 (万吨公里) 1,865.83 -4.22% 15.43% 16,767.17 8.07%

国内 1,245.73 -5.03% 13.10% 11,405.58 8.91%

国际 561.98 -2.62% 18.97% 4,836.94 6.44%

地区 58.12 -1.85% 36.45% 524.65 5.14%

载运量

运输周转量 (万吨公里) 26,320.66 -4.88% 18.88% 234,771.23 14.32%

国内 18,369.48 -1.52% 18.52% 160,173.13 13.64%

国际 7,114.13 -12.23% 16.93% 67,415.28 16.06%

地区 837.05 -8.31% 50.20% 7,182.83 13.54%

旅客周转量 (万人公里) 284,829.58 -9.30% 18.60% 2,601,562.68 13.97%

国内 195,654.21 -5.81% 18.04% 1,746,441.81 13.12%

国际 79,851.89 -16.58% 16.85% 773,991.74 15.89%

地区 9,323.47 -11.81% 53.47% 81,129.13 14.15%

货邮周转量 (万吨公里) 1,028.19 20.56% 31.59% 7,304.31 24.59%

国内 932.47 24.89% 30.60% 6,590.86 22.77%

国际 84.22 -9.25% 70.74% 605.55 67.65%

地区 11.50 -14.19% -36.23% 107.90 -18.96%

总载运人次（千人次） 1,621.79 -7.53% 17.49% 14,603.68 13.38%

国内 1,217.85 -5.06% 16.07% 10,841.46 13.13%

国际 343.48 -14.76% 18.42% 3,233.41 14.42%

地区 60.46 -11.21% 47.10% 528.81 12.23%

货邮载重量（吨） 5,924.12 21.65% 26.44% 42,263.89 18.76%

国内 5,480.83 26.10% 27.65% 38,544.38 17.81%

国际 359.55 -16.00% 37.28% 2,931.95 52.52%

地区 83.74 -12.31% -35.40% 787.56 -17.00%

载运率

综合载运率 84.10% -0.47% -1.92% 84.23% -1.32%

国内 89.81% 1.68% 0.65% 87.70% -0.66%

国际 72.34% -5.17% -6.80% 77.28% -2.46%

地区 82.87% -0.18% -0.45% 81.13% -0.92%

客座率 87.10% -4.74% -2.50% 89.38% -2.12%

国内 91.68% -2.50% 0.06% 91.80% -1.44%

国际 77.50% -9.68% -7.73% 84.54% -3.47%

地区 88.15% -3.34% 0.84% 87.67% -1.03%

货邮载运率 55.11% 11.33% 6.77% 43.56% 5.78%

国内 74.85% 17.93% 10.03% 57.79% 6.52%

国际 14.99% -1.09% 4.54% 12.52% 4.57%

地区 19.79% -2.85% -22.56% 20.57% -6.11%

以上运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

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

603887

证券简称：城地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90

上海城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近日，上海城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太仓熠泰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易对方” ）签署了《苏州恒大童世界主题乐园

（不含入口城堡、童话大街、人工湖中心公园）北区灌注桩工程施工合同》（下

称苏州恒大童世界主题乐园项目）、 合计合同金额人民币107,005,821.16元

（大写：壹亿零柒佰万伍仟捌佰贰拾壹元壹角陆分）（含税）。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号———建筑》的相关规定，公司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苏州恒大童世界主题乐园（不含入口城堡、童话大街、人工湖中心公园）

北区灌注桩工程。

2、合同金额：

合同金额为人民币107,005,821.16元（大写：壹亿零柒佰万伍仟捌佰贰

拾壹元壹角陆分），其中不含税金额97,278,019.24元,税费9,727,801.92元

（税率10%）。

3、施工期限：

75日历天，实际开工日期以发包人通知为准。

4、结算方式：

按施工进度结算。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太仓熠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艾冬，注册资本：人民币50,

000.00万元，注册地址：太仓市浏河镇紫薇路1号，经营范围：旅游景点开发，房

地产开发经营，酒店管理，餐饮管理，园林绿化工程，物业管理。 由太仓恒大童

世界旅游开发有限公司100%控股。

2、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合同金额超过公司上年度全年营业收入的10%， 预计将对公司

2018年度以及以后年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该事项属公司日常

经营事项，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四、风险提示

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 有可能

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苏州恒大童世界主题乐园（不含入口城堡、童话大街、人工湖中心公

园）北区灌注桩工程施工合同》。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7日

股票代码：

002487

公司简称：大金重工 公告号：

2018-056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8年9月28日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10月16日 星期二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10月15日-2018年10月1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0月16日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0月15日15：00-2018年10月16

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中海地产广场-东塔502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金鑫先生

6、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1名， 代表公司股份248,300,5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4.97%；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和股东代表1名，代表公司股份

248,300,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4.97%；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0名，代表公司股份0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0%。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律师代表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7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为248,300,500股，同意248,300,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情况如

下：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为248,300,500股，同意248,300,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情况如

下：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经验证，本所律

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所关于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律师

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616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

2018-085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半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已获2018年9月12日召开的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8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41,883,14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

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

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

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

方案一致。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10月22日，除权除息日为：2018年10

月23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8年10月2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8年10月

23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603 何启强

2 00*****967 麦正辉

3 08*****422 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

4 00*****587 张蓐意

5 00*****388 郭妙波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 2018年10月16日至登记日：2018�年

10�月22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42号（邮编：528415）

咨询联系人：张蓐意、苏慧仪

咨询电话：0760-22583660

传真电话：0760-89829008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6日

股票代码：

002707

股票简称：众信旅游 公告编号：

2018-127

债券代码：

128022

债券简称：众信转债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冯

滨先生的通知，冯滨先生将其所持公司的部分股票办理了补充质押业务，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一致

行动人

质押

股票数量

（股）

质押

开始日期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用途

冯滨 是 8,000,000 2018-10-12 2019-04-09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补充质押

冯滨 是 2,200,000 2018-10-12 2019-08-29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补充质押

冯滨 是 1,300,000 2018-10-12 2018-11-29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补充质押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冯滨先生持有公司股份共计266,009,800股，占公司总股

本849,105,472股的31.33%。 本次质押股份11,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5%，占其个人持有公司股份的4.32%。 本次补充质押完成后，冯滨先生累计

质押股份121,981,0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37%，占其个人持有公司股份

的45.86%。

二、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数据明细。

特此公告。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712

证券简称：思美传媒公告编号：

2018-066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补

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朱明虬先生的通

知，朱明虬先生将其直接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进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股数占其直

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比

例

用途

朱明虬 是 1,000,000股 2018-10-10 2019-11-21

招商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0.45%

补充质

押

朱明虬 是 3,700,000股 2018-10-15 2019-11-21

招商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1.65%

补充质

押

合计 — 4,700,000股 — — — 2.10% —

2、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本公司已于2018年9月27日完成2018年半年度权益分派事项，截至公告披露日，朱明虬先生直接持

有本公司股份223,674,8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48%；本次补充质押股份4,70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81%；累计质押股份110,279,8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97%。

二、控股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情况说明

近日，因市场波动股价下跌需增加质押物，朱明虬先生将其直接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4,700,000

股质押给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

本次股票质押为对前次股票质押的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朱明虬先生资信情况良好，具

备相应的偿还能力，其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本次质押行为不会导

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朱明虬先生将采取补充质押等方式应对平仓风险，公司

将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712

证券简称：思美传媒公告编码：

2018-067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销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思美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向刘申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50号）核准，获准向

朱明虬、吴红心等五名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640,740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2.49元，募集资金总额为289,999,842.60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10,000,000.00元

后的募集资金为279,999,842.60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6〕96号）。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对募集资金的存储、运用、变更和监督等方面

均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根据该管理办法并结合经营需要，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 ）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官巷口支行（以下简称“专户银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从2016年4月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募集资金存放专户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用途 备注

杭州银行官巷口支

行

3301040160004702646 145,000,000.00

仅用于公司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项目募集资

金的存储和使用

2016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专

户

杭州银行官巷口

支行

3301040160004702588 52,498,042.60

仅用于公司的扩大媒介代理规模项目及本次发

行的相关费用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杭州银行官巷口

支行

3301040160004702679 82,501,800.00

仅用于公司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

金的存储和使用

三、销户情况

鉴于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仅用于公司的扩大媒介代理规模项目及本次发行的相关

费用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仅用于公司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项目已实施完毕 ， 对应募集资金专户不再使用 ， 公司已于近日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3301040160004702588、3301040160004702679中的利息转入公司一般经营账户， 并办理了相应募集

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 公司、 保荐机构与专户银行签订的关于上述两个账户的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相应终止。

已注销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杭州银行官巷口支行 3301040160004702588

杭州银行官巷口支行 3301040160004702679

注：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3301040160004702646剩余资金仍按原募集资金用途继

续使用。

特此公告。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7日


